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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

吉林省辽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 

(2018-2035 年)的通知 

吉政办函〔2019〕111 号 

四平市、辽源市人民政府,公主岭市、梨树县、伊通县、双辽市、东

辽县人民政府,省直有关部门: 

  《吉林省辽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(2018-2035 年)》(以下简称

《规划》)已经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,
经省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 

  《规划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优化辽河流域国土

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重要举措。各有关市、县(市)政府要根据《规

划》,加快编制本区域国土空间规划,加快实施《规划》项目,促进辽

河流域高质量发展。省自然资源厅要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加强对《规

划》实施情况的监督指导。 

 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  2019 年 10 月 11 日 

  (此件公开发布) 

     

   吉林省辽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(2018-2035 年) 

http://xxgk.jl.gov.cn/szf/gkml/201910/W020191018555511239319.pdf

